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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總則 
第一點 國立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制出入校園車輛、維護校

園安全及秩序，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點 本要點所稱之車輛包括汽、機車等車輛。 
第三點 出入本校車輛管制時間如下： 
一、 前門：為 24小時開放車輛進出校園，但晚上 11時至隔日上

午 5時期間管制車輛進出。 
二、 後門：開放時間為上午 6時至晚上 10時 30分。 
三、 北村側門：開放時間為上午 6時至晚上 10時 30分。 

持有本校教職員工汽(機)車通行證，過夜限停放於溫水游泳
池至北村側門路段、客家學院平面停車場、工程五館停車場
及特殊指定區域(中大新村住戶車輛可於住宿區過夜停放)。 
另本校其它類汽車通行證因教學、研究需要經專案簽准者，
可於本校停放過夜，每日上限 30 輛(依簽准先後順序排序)
且僅限停放於溫水游泳池至北村側門路段。 

第四點 本校校園內車輛行車時速最高限制 25公里，禁鳴喇叭，執
行緊急任務時除外，未經駐警隊許可之汽、機車禁止駛(騎)
入管制區域，管制區域如附圖。 

第五點 本校校園內所有停車空間原則納入校方統籌管理，為有效管
理校內停車空間，訂定校內分區停車場管理細則。 

第六點 本要點適用對象包括本校教職員工(含退休人員)、學生、校



友、入校來賓、中大志工、洽公人員及廠商。 
第七點 進入本校之車輛，應遵守校內交通標誌、標線之指示與規定

行駛、停放，並遵守駐衛警察及管理人員之指揮。 
第八點 本校設有供特定人員使用之博愛汽車停車位，並依另定之

「國立中央大學博愛汽車停車位管理細則」辦理。 

第二章 通行證 
第九點 本校核發之汽、機車等通行證，其種類如下： 

一、貴賓汽車通行證。 
二、貴賓汽車免費通行券。 
三、教職員工汽(機)車通行證。 
四、博士班生汽車通行證。 
五、碩士在職專班生汽車通行證。 
六、廠商、社團汽(機)車通行證。 
七、持有身心障礙證明之教職員工及學生汽機車通行證。 
八、廠商汽車月票通行證。 
九、中大志工通行證。 
十、停車優惠券。 
上述通行證之申請通行辦法及相關收費標準，另依「國立中央大
學校區車輛申請通行收費標準」辦理。 

第十點 本要點所列之通行證(券)不得轉讓、出借、偽造、變造或謊
報遺失、逾期使用，若經查獲者，即取消並收回通行證，並
視情節輕重簽請議處。 

第十一點 車輛通行證如有遺失、破損，原申請人得另行繳納工本費
製發新車輛通行證。 

第十二點 未辦理本校通行證者，其車輛進入校園時，應計時收費，
但貴賓禮車、救護車、消防車、憲警車、郵務車、送報車、
接送身心障礙者之復康專車、公車、校際專車等不在此限。 

第十三點 汽、機車通行證應置於明顯處，以便查核。新通行證啟用，
舊通行證自行作廢。 

第十四點 本校採一車號對應一張通行證方式，通行證上車號即事務
組核定之車號；教職員工學生使用中之通行證，如遇換車
時，應將原車之通行證取下，連同新車之「行車執照」影
印本，至總務處事務組換領新證。 

第十五點 本校通行證辦理退證退費作業，應由原通行證申請人、車
主或直系親屬等身份人員主動提出，填具退費申請單並繳
回通行證、收據或發票正本。申請使用不足一年者，退證
退費依各類通行證之年費除以 12個月，乘以退費月數之
總金額四捨五入計算。 
前項退費月數為本校事務組受理日之次月起算。 

第十六點 本校保留車輛通行證所有權，並得依規定收回或註銷。 

第三章 汽車 
第十七點 居住本校員工宿舍之教職員工來訪眷屬親友，來訪停留時

間在三天(含)以內者，經住戶提出證明者免收費，超過三
天者，依計時收費辦理。前開住戶證明為「國立中央大學
教職員工宿舍住戶訪客證明單」，訪客入校時請向前後門



崗哨索取該證明單，並以車牌辨識或抽取代幣方式入校，
出校時請走人工車道，並將經住戶簽名填畢之證明單繳回。  

第十八點 本校公務車、博愛、卸貨專用停車位僅供指定身份及車輛
使用，其他車輛不得佔用。 

第四章 機車 
第十九點 本校機車管制係依照「國立中央大學機車管制入校規範」

辦理。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點 校區內違規停放之汽、機車，駐警隊將逕行黏貼違規停車

單、登記車號、拍照予以警告勸導，並登記於「國立中央
大學校園違規車輛登記表」。 
進入校區車輛有以下情形者以違規論處： 
一、 超速(校區速限參依本法第四點規定)。 
二、 車輛停放於紅線區域。 
三、 車輛於上班時間停放於黃線區域。 
四、 違規佔用孕婦及育有六歲以下兒童專用車位、身心障

礙、貴賓、校車專用或保留車位。 
五、 違反本法第三點及第七點。 
六、 無故或未經駐警隊許可駛入本校車輛管制區域。 
七、 違反其他交通規則，包含危險駕駛、酒駕等。 

第二十一點 屬本法第二十點第二項違規情形經駐警隊現場攔查警
告勸導，或依事證取締，或經第三人檢據告發之車輛，
其處置如下： 

一、 外來車輛登記車號並紀錄違規事實，如違規次日起 90日
曆天內再犯則立即請其將車輛駛離校園，並拒絕該車輛
於再犯次日起算 90日曆天內進入校園。 

二、 本校教職員工生或有汽(機)車通行證車輛登記車號後單
次違規以電子郵件通知車主改善，並列入違規紀錄。一
學期累計違規達 3次者以書面通知，對於取締不服者，
得於取締之日起 10日曆天內，檢附書面及佐證資料向駐
警隊提出異議。對駐警隊回復仍不服，且一學期內違規
累計達 5 次者，檢附書面及佐證資料送(臨時)交通管理
委員會議決(同一申訴案以一次為限)。如違規行為確定，
則取消通行證、退費及停止受理其申請通行證權益 3個
月至 1 年(停止受理申請通行證權益期間自交通管理委
員會紀錄簽准之次月 1日起算)。 

第二十二點 停放在本校內之車輛，其財物及安全由車輛所有人負責，
本校不負任何保管及賠償責任。 

第二十三點 本校校園之廢棄車輛（汽、機車），經現場勘查認定且
張貼公告一個月仍無人清理者，無車牌者，通報環保局
先行移置指定場所存放，有車牌者，將公告或函請警察
單位部門通知車主領回，經一個月無人認領者，依相關
法令辦理。 

第二十四點 本要點經總務會議交通管理委員會通過後，總務會議核
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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